
通訊傳播事業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活動審查申請書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台鑒：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有限合夥事
業)申請字號

(一) 申請事項
依「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14條申請審

查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發活動符合第2條、第3條及第4條規定

(二)

申

請

人

總公司(有限

合夥事業)

名稱

地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必填）
負責人

傳真

行 業 名 稱 及 代  號
（請依中華民國稅務行業

標準分類填寫） 聯絡人 （必填）
電話 （必填）

E-mail （必填）

研發計畫支出總金額 （須與附件1-2研發計畫支出總金額相符）

次年度研發支出總金額
（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預估次年度研發支出總金額，該金額係作為本會瞭解公司或有限

合夥事業投入研發之情形）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

規模

前一年營業額新臺幣            元 ，  經常僱用員工人數              人   （必填）

□符合前一年營業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及經常僱用員工人數滿一百人以上者。

申請抵減方式
□當年度抵減，抵減率15%              ( 本欄勾選項目應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營利事

□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抵減率10%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一致 )

總公司(有限合夥事業)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三)申請須知：

1.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曆年

制為2至 5月），檢附右列文件向本會申請審查意見。

逾期申請者，本會不予受理。

2.前項檢附之各項文件，若涉及機密性，請公司(有限合

夥事業)詳實註記並自行妥為處理。

3.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書送達本會之日為準；但申請書

以掛號郵寄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4. 依本辦法第 18 條規定，已依其他法規享有租稅優惠

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辦法所定之獎勵。

5.公司依本申請書申請研發投抵者，請刪除(有限合夥事

業)相關文字。

請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及負責人印鑑

(申請人保證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件內容相符，

並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四)檢附文件：
1.通訊傳播事業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計畫重點摘要

書1份。（附件1-1）

2.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

1份。（附件1-2）

3.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申請專案認

定明細表 1份。（附件1-3）

4.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計畫自評報告 1份。（附件1-

4）

5.公司(有限合夥事業)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請註

記研究人員參與之研發計畫名稱）

6.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料、材料及樣品之完整

進、領料紀錄。（明細資料1份）

7.購置或使用專利權、專用技術、著作權、資料庫、軟體程

式、系統之契約或證明文件1份。

8.研究計畫、紀錄或報告 1份。

9.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10.檢附第1項至第 9項之電子資料光碟 10片。

（五）其他：

1.本會對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計畫所出具之審查意見

並非行政處分，該審查意見將以附件函送公司(有限合夥事

業)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辦。

2.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檢附之文件將留存本會，不予發還；公

司(有限合夥事業)若有需要，請自行備份留存。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收文字號

收

文

日期

字號

送件地址: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 50號

附件1

 

 

 

  



通訊傳播事業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計畫重點摘要書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基本資料：

(註：公司依本申請書申請研發投抵者，請刪除(有限合夥事業)相關文字)

公司/有限合夥

事業名稱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E-MAIL

申請年度營業額

申請年度投入

研發支出總金額

申請年度申請

研發投抵金額

申請年度投入

研發總人 數

申請年度

研發投抵人數

次年度預計

研發支出總金額

研究發展計畫明細表（請依序編號）：

序號 研究發展計畫代號/名稱（請填寫完整中文名稱） 序號-頁碼

註：各計畫務請系統化及分層次整理，並以群組分類之方式填列。

                    

附件1-1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計畫重點摘要說明：             

序號：             研究發展計畫代號/名稱:

內容：

壹、計畫基本概述

一、研發計畫緣由

二、研發時程及各年度預計投入之研發經費

三、研發成果：

（一）歷年之執行績效及成果（如屬第1年之計畫免述）

（二）申請年度之之執行績效及成果、與前一年度比較之差異分析（如

屬第1年之計畫免述差異分析）

（三）未來預期效益（如屬 1年之計畫免述）

（四）相關佐證文件：例如與本研發計畫關聯之國內外得獎紀錄、國內

外重要期刊或論文登載、獲政府補助記錄或發明

專利等資料。

貳、計畫內容

ㄧ、研發內容及方向

二、研發項目

三、研發過程

四、產品功能(技術規格)

五、技術特殊性

六、創新性

七、可行性或商業性

叁、計畫技術能力

一、技術來源：（說明自行研發、部分委託研發、共同研發、技術引進等情

形）

二、與國內外同領域領先業者之比較分析：（說明國內外現況資料分析、技

術規格、應用領域及服務流程等項目，並列舉至少 1項代表

高度創新之指標）

三、研發實績

 

  



肆、投入研發人員名單

項次 姓名 學歷/經歷 具體工作內容

投入總研發人力合計                人

註：公司(有限合夥事業)保證上開說明資料與檢附研發計畫相符

（序號-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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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公司(有限合夥事業)

從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活動審查之自評報告

(1/2)

計畫代號/名稱：

認定原則與指標參考

因素

(請勾選，無則免填)

對應重點

摘要書之

位置（頁

碼/行數）

理由及事證

□具有資通訊傳播知

識者所不能輕易完成

之技術領域。

□具備目前技術無法

達成之顯著功效。

□顯著解決長期存在

之技術問題。

□具國際競爭力。

□獲得商業上顯著之

成功。

□在其研究領域具備

領先帶動之作用。

□具備產品、技術、

勞務或服務流程之創

新水準。

附件1-4

 

  



○○年度○○公司(有限合夥事業)

從事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活動認定之自評報告

(2/2)

計畫代號/名稱：

審查項目
(請勾選，無

則免填)

對應重點摘

要書之位置
（頁碼/行數）

理由及事證

□關鍵性技

術

□關鍵性智

慧財產權

□創新性應

用服務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名稱：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章及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公司依本申請書申請研發投抵者，請刪除(有限合夥事業)相關文字。

 

  




